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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审议的重大事项参与度，本

次股东会审议的部分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实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情况；

3、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9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9日上午

9：15至9：25，9：30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5月29日上午9：15至2026年5月2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嵊州市嵊州大道北1000号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方南平先生

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股权登记日股份总数为201,728,186股，其中公司回购股份5,619,700股，上市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96,108,486

股，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1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93,268,428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5596%。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6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92,893,42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368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75,0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912%。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共10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

386,5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69%。

公司部分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

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3,211,2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9387%；反对49,0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526%； 弃权8,1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08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329,41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8.3128%；反对49,0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1.4481%；弃权8,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2392%。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3,210,0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9375%；反对50,5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542%； 弃权7,8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08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328,21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8.2773%；反对50,5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1.4923%；弃权7,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2303%。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93,209,4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9368%；反对50,9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546%； 弃权8,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08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327,61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8.2596%；反对50,9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1.5042%；弃权8,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2362%。

4、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3,211,1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9386%；反对49,4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530%； 弃权7,8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08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329,31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8.3098%；反对49,4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1.4599%；弃权7,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2303%。

5、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411,16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

的84.7581%； 反对64,539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3.3042%； 弃权9,4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937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1,16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84.7581%；反对64,5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13.3042%；弃权9,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1.9377%。

关联股东嵊州市君泰投资有限公司、方南平、吕慧浩和杨国栋回避了表决。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210,0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9375%；反对49,4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530%； 弃权8,9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09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328,21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8.2773%；反对49,4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1.4599%；弃权8,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2628%。

7、审议通过了《关于委托理财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210,1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9376%；反对45,39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487%； 弃权12,849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1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328,31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8.2803%；反对45,39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1.3403%；弃权12,84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3794%。

8、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194,9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9213%；反对64,1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688%； 弃权9,3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313,11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7.8315%；反对64,1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1.8939%；弃权9,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2746%。

9、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213,83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9415%；反对45,39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487%； 弃权9,2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331,96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8.3880%；反对45,39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1.3403%；弃权9,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2717%。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193,8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9201%；反对65,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704%； 弃权8,9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09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312,01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7.7990%；反对65,6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1.9382%；弃权8,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262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昂利康本次股

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和《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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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昂利康” ）收到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签发的氟伐他汀钠缓释片《药品注册证书》，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通用名称 氟伐他汀钠缓释片

主要成份 氟伐他汀钠

剂型 片剂

申请事项 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4类

规格 80mg（按C??H??FNO?计）

受理号 CYHS2404228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264495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 至2031年05月26日

上市许可持有人

名称：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嵊州大道北1000号

生产企业

名称：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绍兴嵊州市嵊州大道北1000号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

册证书。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信息

氟伐他汀钠缓释片用于饮食未能完全控制的原发性高胆固醇血症和混合型血脂异常

（Fredrickson� II� a及II� b型）的患者。

公司于2024年12月获得药品上市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并于近日获得国家药监局批

准。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本次获得《药品注册证书》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获得氟伐他汀钠缓释片药品注册证书， 将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仿制药产品管

线，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截止2026年5月28日，该品种共有7家企业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市场竞争较为激烈。

此外，由于医药行业的特殊性，药品的销售容易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

具体销售情况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0067� � � �证券简称：冠城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6-018

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3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4 － 2026/6/5 2026/6/5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3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除外）。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规定，“上市公

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 ”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份28,233,

300股，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回

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

份回购注销、 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可参与本次分配的股本数发生变动

的，公司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1,391,668,739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

份数28,233,300股后，实际参与本次分配的总股数为1,363,435,439股。 以此计算，合计

拟派发现金红利40,903,063.17元（含税）。

（2）差异化分红除权（息）参考价格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及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

参考价：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因此，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

调整后计算得出的每股现金红利。 同时，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

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因此，公司流

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

股本＝（1,363,435,439×0.03）÷1,391,668,739≈0.0294元/股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前收

盘价格－0.0294）÷（1+0）＝前收盘价格－0.0294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4 － 2026/6/5 2026/6/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本次分配无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持有的股份28,233,300股，不参

与本次利润分配。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

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根据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个

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3元（含税）。 待其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

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交易日内划付本

公司。 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QFII” ），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0.027元。 如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

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

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

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

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27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

（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向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

本公司对其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如有疑问，请于工作时间内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91-83350026

特此公告。

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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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单民丰胡同31号中水大厦3层308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47,097,7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49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何才文先生主持，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5人，张磊董事因工作原因委托何才文董事出席会议，独立

董事均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950,105 99.7433 870,700 0.1947 276,900 0.0620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937,405 99.7404 880,300 0.1968 280,000 0.0628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6,298,305 99.8212 627,300 0.1403 172,100 0.0385

公司2025年度以股权登记日总股本1,161,373,969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0.09元（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0,443,661.55元（含税），即：将2025年

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10,443,661.55元全额分配。 2025年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939,505 99.7409 670,300 0.1499 487,900 0.109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837,305 99.7180 998,400 0.2233 262,000 0.0587

6、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韩一军、何安妮、杨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855,605 99.7221 858,500 0.1920 383,600 0.0859

7、议案名称：关于河南农化与北京颖泰及其下属公司开展2026年度业务的日常关联

交易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914,905 99.7354 690,200 0.1543 492,600 0.1103

8、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942,005 99.7415 663,500 0.1484 492,200 0.110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9、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9.01 臧亚利 443,734,947 99.2478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665,097 87.6339 627,300 9.7037 172,100 2.6624

2

关于河南农化与北京颖泰及其下

属公司开展2026年度业务的日常

关联交易议案

5,281,697 81.7031 690,200 10.6767 492,600 7.620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8按特别决议表决，议案9按累积投票制表决；上述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杜国平、邢飞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天达共和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

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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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5月29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于2026年5月22日以微信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应出

席董事7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名，会议由临时召集人何才文董事主持，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经表决 7�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经换届，同意选举何才文董事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简历附后）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经表决 7�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经换届，同意选举孔平董事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简历附后）

（三）《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经表决 7�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鉴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已经成立，根据董事会现有人员情况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1）战略与ESG委员会

主任：何才文

成员：孔平、张磊、臧亚利、韩一军

（2）提名委员会

主任：韩一军

成员：何才文、阮国忠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阮国忠

成员：何才文、杨鹏

（4）审计委员会

主任：杨鹏

成员：韩一军、阮国忠

（四）《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经表决 7�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经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以下人员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聘任何才文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聘任于雪冬女士担任公司总会计师、聘任陈才良先

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聘任王伟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张力科先生担

任公司副总经理兼总法律顾问。 （简历附后）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聘任公司总会计

师的议案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五）《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经表决 7�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根据《公司章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董事会同意聘任宋晓琪

女士继续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

（六）《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授权事项清单〉的议案》

表决结果：经表决 7�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按照《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要求以及《公司董

事会授权管理办法》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对《公司董事会授权事项清单》进行修

订。

特此公告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附件

简 历

1、何才文先生，生于1966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农经

学院，经济学学士。 曾任农业农村部农业司科技处主任科员，种植业管理司综合处处长、农

药管理处处长、行业发展处处长，种植业管理司副巡视员、副司长等。 2017年10月任本公司

副总经理，2021年8月起任本公司总经理，2021年9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

2、孔平女士，生于1975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6年北京理工大学工业外

贸专业毕业，理学学士。 1996年参加工作，历任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组织部（人

力资源部）副部长（副总经理），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部）部长（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本

公司副董事长。

3、于雪冬女士，生于1971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5年哈尔滨建筑大学

（现哈尔滨工业大学）会计学毕业。 1995年参加工作，历任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

心财务经理、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财务中心经理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总会

计师。

4、陈才良先生，生于1971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农业

遗传育种专业，硕士研究生，高级农艺师。 曾在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综合经营部、连锁经

营筹备处工作，先后任中国种子集团华中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中种北方种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本公司综合部及办公室主任。 陈才良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培

训证书，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全国小麦品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5、王伟女士，生于1979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农学专

业，博士研究生。曾任北京凯拓迪恩生物技术研发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研发经理、本公司科技

管理与研发中心经理、科技与国际合作部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6、张力科先生，生于1984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国农业科学院作

物遗传育种专业，硕士研究生，农学硕士，高级农艺师。 2010年参加工作，历任全国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中心种子检验处农艺师、办公室副主任、种业监测处处长。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兼总法律顾问。

7、宋晓琪女士，生于1974年，中国国籍，硕士，注册会计师资格，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

所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证书。 2004年至今在本公司证券事务部任职，现任总经理助理、证

券事务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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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单民丰胡同31号中水大厦3层308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45,903,5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39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何才文先生主持，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6人，张磊董事因工作原因委托何才文董事列席会议，独立

董事均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何才文 444,810,359 99.7548 是

1.02 孔 平 444,660,808 99.7212 是

1.03 张 磊 444,848,878 99.7634 是

1.04 臧亚利 444,696,630 99.7293 是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韩一军 444,703,298 99.7308 是

2.02 杨 鹏 444,799,906 99.7524 是

2.03 阮国忠 444,770,724 99.7459 是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邢飞、杜国平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天达共和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

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农发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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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盟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世盟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其全资子公司重庆远川国

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远川” ）与保荐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保荐人”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支行（以下简称“开户银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世盟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753号）同意注册，公司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2,307.25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8.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4,603.0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8,798.69万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55,804.31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6年1月29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26年1月29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6]第ZB10015号）。 公司已对上

述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并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二、本次增加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进一步提高公司世盟供应链运营拓展项目的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董事会授权，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

远川已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世盟供应链运营拓展项目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

用，该账户中的募集资金仅限于重庆远川支付购置牵引车、半挂车、货箱等价款，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

根据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

求，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重庆远川与保荐人、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具体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募集资金专户用途

重庆远川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支行

321130100100770103 世盟供应链运营拓展项目

三、《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1为公司，甲方2为全资子公司重庆远川（与“甲方1” 合称“甲方” ），乙方为开户

银行，丙方为保荐人。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甲方1、甲方2、乙

方、丙方（以下合称“各方” ）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甲方2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321130100100770103� ，截至2026年5月18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世盟

供应链运营拓展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万元（若有），开户日期为20� /� 年 /� 月 /日，期限

/�个月。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约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者以

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2、甲方、乙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

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彭妍喆 、 邢茜 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2

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2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2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

信。

5、乙方按月（每月 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 甲方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

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或丙方出具对账单或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

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9、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

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2028年12月31日解除。

10、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提

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 ）在北京进行仲裁。 仲裁裁决是终局

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仲裁应根据申请仲裁时有效的贸仲仲裁规则进行。各方同意适用仲

裁普通程序，仲裁庭由三人组成。

11、本协议一式柒份，甲方1、甲方2、乙方、丙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

监会 北京 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四、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世盟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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